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 
第一季度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监督抽检和 

风险监测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场监管所、机关科室、执法大队、质量计量检测所： 

为加强我市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，有效落实食品生产安全

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机制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2020

年第一季度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。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产品、项目 

   （一）对辖区内获证企业生产的薯类食品、膨化食品、果冻、

水产加工品和酒类等产品以及获证食品加工小作坊生产的产品开

展监督抽检，具体产品品种(共 5类 12 种产品)、检验项目和批次

（详见附件 1，食品加工小作坊产品具体检验项目另外制定专项工

作方案）。本着避免重复抽检的原则，同一企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

省市场监管局、泉州市市场监管局第一季度已组织抽检的产品本

次抽检不再重复外，其余获证企业生产的产品要全覆盖抽检。 

（二）对辖区内食品企业生产的膨化食品、藻类制品、果冻

等食品包装标签营养成分表标示数值和鱼丸、肉丸、拳头母等小

作坊食品硼砂含量开展安全监测。具体监测项目和批次（详见附

件 1）。 

 二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承检机构 

本次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任务由市质量计量检测所（福建省

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）组织开展抽样并负责检验。 

三、风险监测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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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采样要求 

在生产企业采集样品时，承检机构应按监督抽查抽样单格式

完整填写样品信息并经受检企业确认。采样应向受检企业支付样

品费，并索取正式凭证，不得收取检验费和其他任何费用。 

（二）检验及结果报送要求 

1.承检机构应优先安排非食用物质、致病菌等高风险项目的

检验，保质期短的样品也应优先安排检验。对监测出非食用物质、

致病菌等高风险项目以及可能严重影响加工食品安全的问题产

品，应及时报告。 

2.检验机构应严格执行风险监测信息报告制度，及时、准确

报送监测结果。 

（三）问题样品处理要求 

对风险监测发现的问题样品，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、相关市

场监管所、执法大队应在第一时间组织调查核实，并根据问题性

质的严重程度，对食品生产企业采取责令召回问题产品、责令限

期整改、封存问题产品或原料、责令停产整顿等措施，切实防范

食品安全风险，依法查处食品生产加工违法违规行为。 

四、监督抽查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抽样 

1.受检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，按获证产品种类抽样送检。 

2.抽样时，抽检的样品应是有食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以其

他形式表明合格的预包装产品。抽样人员应采取随机抽样方式，

优先采集企业邻近抽样日期生产的产品，抽样日期与样品生产日

期间隔原则上不超过 3个月。 

3.抽样人员应核对企业产品受检记录，并在抽样单上真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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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地填写受检样品名称、批号等信息并经受检企业确认，严禁

由企业人员自行抽样、送样。如产品执行企业标准的，务必索取

企业标准并随样品送达。 

4.抽取样品应向受检企业支付样品买样费并索取正式凭证，

不得收取检验费和其他任何费用。所抽取样品分两份，一份为检

验样品，一份为备用样品，原则上，备用样品应封存于检验机构。 

（二）检验及判定 

1.承检机构应严格按照《2020 年第一季度食品生产加工环节

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方案》（附件 1）规定的项目实施检验。

所检验项目有一项及一项以上不符合产品明示或相关标准要求

的，即判为：经检验，本次抽查产品不合格，不合格项为××、

××；反之即判：经检验，本次抽查产品所检项目合格。 

2.承检机构应优先安排非食用物质、致病菌等高风险项目的

检验，保质期短的样品也应优先安排检验。 

3.产品明示质量要求高于依据的标准要求时，应按明示质量

要求判定；产品明示质量要求低于依据的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

要求时，应按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。 

（三）结果报送 

1.2020 年 3 月 31 日前，承检机构应分别将检验结果汇总表、

明细表（格式见附件 2、3）及质量分析报告、抽查经费决算表的

纸质材料、电子文本报送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。 

2.承检机构在检验过程中发现样品存在非食用物质或致病性

微生物问题的，在单项判定结果确认后的 24 小时内向食品生产安

全监管科报送信息。 

3.对所有检验不合格的样品，承检机构应在第一时间编制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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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报告，并在报告正式签发后24小时内将两份不合格检验报告（附

抽样单、检验结果通知单）报送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；由食品生

产安全监管科立即将不合格检验报告转交相关市场监管所或执法

大队，相关市场监管所和执法大队应于 2 个工作日内送达生产企

业进行确认。 

（四）异议及后处理 

1.企业对样品真实性或检验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在收到检验报

告之日起 7 日内，向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提交书面异议申请及相

关证明材料。对异议申请人在收到检验结果 7 日内所提出的任何

书面异议，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都应在规定的时限内予以回复。 

2.对样品真实性、检验结果无异议的产品不合格生产企业或

经异议复检维持不合格结论的，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、相关市场

监管所和执法大队要参照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(国家市

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5 号)、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印

发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（试行）的通知》(食药

监办食监三〔2014〕55 号)及省市场监管局有关后处理规定，按局

执法办案程序规定及时组织开展调查并依法处理。对检出高风险

项目以及可能严重影响加工食品安全的问题，应在第一时间采取

处置措施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未经同意，有关监测数据、问题样品报告、分析报告、调查

处理情况等工作文件不得擅自泄露或对外发布。 

 

附件：1.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第一季度食品生产加 

工环节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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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检验结果汇总表 

3.检验结果明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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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产品类别 产品品种 检验项目 监测抽查对象
拟监测抽
查批次
（个）

备注

膨化食品

酸价（含油型）、过氧化值（含油型）、铅（以Pb计）、甜蜜素（以环己基氨基

磺酸计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安赛蜜、合成着色剂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、

致病菌（沙门氏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）

辖区内获证企
业

15

薯类食品

酸价（油炸型产品）、过氧化值（油炸型产品）、铅（以Pb计）、甜蜜素（以环

己基氨基磺酸计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安赛蜜、合成着色剂、菌落总数、大
肠菌群、致病菌（沙门氏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）

辖区内获证企
业

3

2 糖果制品 果冻

规格（凝胶果冻）、铅（以Pb计）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

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甜蜜素（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

、安赛蜜、合成着色剂、警示语标注（凝胶果冻）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、霉菌

、酵母

辖区内获证企
业

19

3 藻类制品
铅（以Pb计）、菌落总数（即食类）、大肠菌群（即食类）、霉菌（即食类）、

致病菌（沙门氏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副溶血性弧菌）
辖区内获证企

业
60

4 风味熟制水
产品

铅（以Pb计）、镉（以Cd计）、无机砷（以As计）、甲基汞（以Hg计）、铬（以

Cr计）、多氯联苯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

酸计）、甜蜜素（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）、安赛蜜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合成
着色剂、二氧化硫残留量、致病菌（沙门氏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副溶血性弧

菌）

辖区内获证企
业

8

5 鱼糜制品

铅（以Pb计）、无机砷（以As计）、甲基汞（以Hg计）、镉（以Cd计）、铬（以

Cr计）、多氯联苯、菌落总数（熟制品）、大肠菌群（熟制品）、致病菌（沙门

氏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副溶血性弧菌）

辖区内获证企
业

2

6 盐渍水产品
铅（以Pb计）、镉（以Cd计）、铬（以Cr计）、无机砷（以As计）、甲基汞（以

Hg计）、多氯联苯
辖区内获证企

业
1

7 白酒
酒精度、甲醇、氰化物（以HCN计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甜蜜素（以环己基

氨基磺酸计）、安赛蜜
5

8 黄酒

非糖固形物、总糖、酒精度、氨基酸态氮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

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甜蜜素（以环己基氨基磺

酸计）、安赛蜜

1

  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第一季度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方案

1 薯类和膨化食
品

水产加工品

酒类
辖区内获证企



9 啤酒
酒精度、原麦汁浓度、双乙酰（淡色啤酒）、甲醛、二氧化硫残留量、警示语标

注（限玻璃瓶装啤酒检测）
1

10 配制酒
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甲醇（发酵
酒为酒基的不检）、氰化物（发酵酒为酒基的不检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甜

蜜素（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）、安赛蜜、合成着色剂

4

11 小作坊食品 小作坊食品 涉及人体健康安全的指标
辖区内获证食
品加工小作坊

140 具体检验项目另外
制定专项工作方案

12

13

14 糖果制品 果冻

15 水产加工品 藻类制品 10

16 肉制品
肉丸、拳头

母
26

17 鱼糜制品 鱼丸 19

319合       计

备注：

1、合成着色剂检胭脂红、柠檬黄、日落黄、诱惑红、苋菜红、亮蓝；

2、若检验项目中，执行判定标准未作要求则不检；

3、致病菌检测只限即食类预包装产品。

酒类

薯类和膨化食
品

膨化食品

食品包装标签营养成分表标示数值

硼砂
辖区内获证食

品加工小作坊

风险监测

业

辖区内获证企
业

5



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品种 抽检单位数 抽检产品批次
实物质量
合格批次

合格率 主要不合格项
检验费

（万元）

辖区因停产
等原因未抽
检单位数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合计

附件2

检验结果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备注：1. 产品类别、产品品种的名称、顺序应与监测方案保持一致；2. 检验经费决算表需单独上报，本表仅填报检验费用。



不合格
项目

标准规
定值

产品明
示值

实测值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28

29

30

商标
规格型
号

生产日期/
批次

所在地
实物质量
检验结果

检验报告编号

附件3：

检验结果明细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实物质量不合格情况
序号

产品类
别

产品品种 受检单位 生产企业 产品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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